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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展机构：

为规范我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的申请、拨付，根据《福州市

会展管理办法》（2024年第 87号政府令）和《福州市会展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榕政办规〔2024〕27号），现将《福州市

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试行）》印发给你们，自发文之日

起实施，请遵照执行。

福州市商务局

2024年 10月 31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福州市商务局文件

榕商务会展〔2024〕44号

福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福州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

申报指南（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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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试行）

一、申报材料

（一）展览资助

1.基本材料

（1）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预申请表（会展项目举办 15个工

作日前提交）；

（2）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申请表（会展项目结束 30日内与

其它申报材料一同提交）；

（3）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等法人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活动工作方案、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信用承诺书、信用报告；

（6）宣传广告材料、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

（7）多方主、承办的展览应提交明确各方权责、资金接收

单位及收款账户等内容的主承办协议，主办之间、主承办协议未

明确资金接收单位及收款账户等内容时提供授权函；

（8）提供展览场地租赁合同和发票、实际展位平面图、参

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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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供展览活动费用开支的合同、发票等（国际性展览、

海峡两岸展览除外）；

（10）提供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等展览活动举办许可文

件。

2.申报国际性展览资助的补充材料

（1）提供与实际举办名称、时间、地点、组织架构一致的

商务部相关批复或备案材料；

（2）境外参展企业营业执照、展位照片、参展合同及相应

票据；

（3）展品清单及原产地证明（或报关单）或参展人员身份

及入境证明。

3.申报引进全国性展览落地三年资助补充材料

（1）与展馆签订连续 3年及以上的场地合同（每年举办展

览面积不低于 5万平方米）；

（2）提供违约责任函；

（3）引进前会展活动执行情况（往届举办情况，包括举办

时间、地点、面积、主办方、活动成效等内容）。

4.申报海峡两岸展览资助的补充材料

（1）提供与实际举办名称、时间、地点、组织架构一致的

商务部相关批复或备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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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湾参展企业营业执照、展位照片、参展合同及相应

票据；

（3）展品清单及原产地证明（或报关单）或参展人员身份

及入境证明。

5.申报“产业+会展”专业展览资助的补充材料

（1）我市 16条重点产业链链主单位与市商务局（会展处）

认定该会展项目与该产业链结合度高的证明材料（函件）；

（2）市商务局（会展处）认定的聚焦发展“数字经济、海

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四大经济专业展览的证明材料。

（二）会议资助

1.基本材料

（1）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预申请表（会展项目举办 15个工

作日前提交）；

（2）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3）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等法人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活动工作方案、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信用承诺书、信用报告；

（6）宣传广告材料、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

（7）多方主、承办的展览应提交明确各方权责、资金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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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及收款账户等内容的主承办协议，主办之间、主承办协议未

明确资金接收单位及收款账户等内容时提供授权函；

（8）提供会议场地租赁合同及发票，并提交福州市三星或

会议型 3A及以上酒店出具的住宿证明材料（即：入住酒店的住

宿水单，包括：参会人员名字、身份证号或护照号、客房号、抵

店时间、离店时间、住宿天数），住宿涉及多家酒店的提供入住

信息汇总表。

（9）提供会议活动费用开支的合同、发票等（国际性会议、

海峡两岸会议除外）；

（10）提供会议议程、参会人员签到表（电子签到或纸质签

到均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单位、职务等，电子签到须

注明签到时间）。

注意事项：

（1）参会人员签到表、住宿水单电子档需另行刻录光盘提

交；

（2）身份证件号码、护照照片等涉及隐私信息的材料，在

保证真实性情况下可做必要的隐藏处理。

2.申报国际性会议补充材料

（1）提供与实际举办名称、时间、地点、组织架构一致的

外事部门批复材料或纳入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统计范围

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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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境内外参会人员签到表（含姓名、单位、职务、身份

证件号码等,电子签到须注明签到时间）；

（3）提供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参会人员的有效期内

身份证明材料（如护照等）、住宿水单、来榕交通票据、现场照

片（显示参会人员、真实时间和地点）。

3.申报全国性会议补充材料

（1）主办单位为国务院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中央企业或

全国性社会团体的，提供相关单位证明材料；

（2）主办单位为世界 500强企业的，提供上年度美国《财

富》杂志发布的榜单；主办单位为中国 500强企业的，提供上年

度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榜单；主办单位为中

国民营企业 500强的，提供上年度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榜

单。

4.申报海峡两岸会议补充材料

提供上年度中华征信所发布的台湾百大企业榜单。

（三）招揽奖励

1.招揽主体为单位时，提供：

（1）招揽奖励申请报告（包括：本届活动基本情况、申请

招揽奖励金额和招揽工作开展情况）；

（2）活动主办单位出具的招揽单位的证明材料；

（3）开展招揽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可提供开展招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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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旅、餐饮等费用发票，发票备注招揽会展项目名称）。

（4）信用承诺书、信用报告；

（5）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相关法人登记证书。

2.招揽主体为个人（指福州会展大使）时，提供：

（1）所在单位招揽奖励申请报告（包括：本届活动基本情

况、申请招揽奖励金额和招揽工作开展情况）；

（2）活动主办单位出具的招揽单位的证明材料；

（3）开展招揽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可提供开展招揽活动

的差旅、餐饮等费用发票，发票抬头为个人并备注招揽会展项目

名称）；

（4）个人信用承诺书、个人信用报告；

（5）个人身份证或护照。

（四）获得国际认证的奖励

1.申请报告（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申请国际认证的基本情

况，申请奖励金额）；

2.相关国际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牌匾（相片）；

3.相关国际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牌匾（相片）翻译版；

4.国际认证相关缴费材料（发票、汇款单或收款确认等）；

5.国际认证证书公证；

6.信用承诺书、信用报告；

7.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相关法人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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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传推介补助

1.福州市会展企业申请报告（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申请奖

励金额）；

2.市商务局组织参加相关宣传推介活动的相关文件；

3.展位费、推介费等相关费用合同及发票。

二、其它事项

1.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并编制页码；

2.展览及国际性会议需要组织专家现场评审，申报主体在现

场评审前一周联系市会展行业协会提交评审所需基础材料。

附表 1：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预申报表（展览）

附表 2：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预申报表（会议）

福州市商务局 2024年 10月 31日印发



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预申报表（展览）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展览会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承办单位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其他主办、承

办单位（若没

有，填写“无”）

接收资助资金

单位名称

预计展览面积

（㎡）

预申报资助资金总额（万元）

其中

项目 资助标准 资助金额（万元）

展览资助 30 元/平方米

国际性展览 150 元/平方米

引进全国性展览
45 元/平方米

或 100 元/平方米

海峡两岸展览 150 元/平方米

本土新题材展览 60 元/平方米

“产业+会展”专业展览 100 元/平方米



福州市会展专项资金预申报表（会议）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承办单位

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其他主办、承办

单位（若没有，

填写“无”）

接收资助资金

单位名称

参会总人数 境外参会人数

省外参会人数 市外参会人数

会议级别 资助标准 申报金额（万元）

国际性会议

50-99 人：50 万元

100-149 人：100 万元

150-199 人：150 万元

200-249 人：200 万元

250-299 人：250 万元

300 人及以上：300 万元

全国性会议

海峡两岸会议

特大型会议
参会人数达 3000—6000 人（不含）的，额外给予 30 万元

参会人数达 6000 人及以上的，额外给予 50 万元

预申报资助金额合计（万元）


